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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5日

（2016）浙0602民初5298号
朱晓枫：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市分行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602 民 初

52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4613号

吴小明、杨惠、叶庄明：本院受理原告林瑜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西郊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7688号

胡国强、滕爱弟：本院受理原告戴国华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2 民初 7688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

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东郊

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479号

吴卫、吴玉晶、郑兴达：本院受理原告戴崇

元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

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上

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进行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9481号

吴玉晶、郑兴达：本院受理原告戴崇元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东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3164号

徐朝玉、徐宪设：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303 民初 031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404号

洞头县旭东水产品有限公司、林豪、林旭
阳、林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你们及陈后真、颜贤权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305 民初 404 号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241号

谢珍凤、傅方挺、张鹏程：原告乐清市合兴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82民初42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3771号

章爱竹、黄燕丽、陈耀哲：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刘离非已向

本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82 民初 3771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上诉

人可在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上诉答辩状至

本院或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4926号

宁波木村树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永嘉圣卡帝亚鞋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木

村树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永嘉县

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5150号

浙江华光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吴进光、
林小秋、温州华斯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立信阀门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华光

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吴进光、林小秋、吴成

光、温州华斯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

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560号

周叶锋：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诉被告叶锋租赁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411 民初 25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

者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800号

沈飞：本院受理原告丁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411 民初 28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608号

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

善天南电瓷镁芯厂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佰兹尼

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点 3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382号

许全林：本院受理原告郁志明诉被告许全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许永弟、兰清兰、沈明娟、周双喜：本院受理

的原告浙江嘉善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许永弟、兰清兰、沈明娟、周双喜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 1、被告一、被告二

共同归还原告借款 50000 元及利息、复息、罚息

1317.67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6 年 7 月 5 日，此后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复息、罚息，按相应

的借款合同之约定计收）；2、被告三至被告四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上述所列被告

承担原告所支出的诉讼费款项。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许永弟、兰清兰、沈明娟、许秋锋、许伟：本

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嘉善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

令 1、被告一及被告二立即共同归还借款 10 万元

及 利 息 、复 息 、罚 息 2716.29 元（利 息 暂 计 算 至

2016 年 7 月 5 日，此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复息、罚息，按相应的保证借款合同之约定计

收）；2、被告三至被告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3、上述所列被告承担原告所支出的诉

讼费款项。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

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陈荣浪：本院受理的原告黄权与被告陈荣浪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 1、被告立即

归还借款本金 300000 元、支付利息 15000 元、违

约金 10000 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结欠的

本金 300000 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从 2016 年 6 月 26 日起计算至 实 际 付 清 之 日）；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简转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459号

李海良：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光与被告李海

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

即偿还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 9425 元并负担

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 0483民初4724号

谭 燕 宏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2319640524061X）：本院受理原告沙红岭

诉被告谭燕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6)

浙 0483 民初 47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212号

吴锦华、周利花、吴坤荣：本院受理原告陈文

财与被告吴锦华、周利花、吴坤荣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502民初4212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康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126号

沈超：本院受理原告谈根荣与被告沈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072号

王琍平：本院受理原告郑鹏飞诉被告王琍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02 民初 9072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981号

张益龙：本院受理原告李青松诉被告张益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02 民初 9981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154号

傅聪：本院受理原告雷晓燕诉被告傅聪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傅 聪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02 民初 9154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824号

蓝勇：本院受理审理原告金华市雅居物业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蓝勇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02 民初 5824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257号

上海帕力特电机电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金华市兴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帕

力特电机电泵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10257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湖南恒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因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不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

码为 3130005127633648，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6 年 10 月 29 日，出票人

为兰溪市正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美的

制冷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 20 万元，付

款行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金华分行。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

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935号

黄志忠、施宏图：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

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志忠、施宏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现住址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第 92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82 民初 109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解除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

司和被告黄志忠、施宏图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签

订的《零预存话费租机协议书》。二、被告黄志

忠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

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剩余入网月最低消费及违约

金共计 9358 元。三、被告黄志忠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

司律师代理费 2500 元。四、被告施宏图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义乌市掌

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116 元，由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

限公司负担 25 元，被告黄志忠、施宏图负担 91

元 。 公 告 费 650 元 ，由 被 告 黄 志 忠 、施 宏 图 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906号

施宏图：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

与被告施宏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现住址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090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义乌市

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和被告施宏图于 2014 年

4 月 26 日签订的《零预存话费租机协议书》。二、

被告施宏图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义

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剩余入网月最低消

费及违约金共计 9637 元。三、被告施宏图于本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

品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快递费共计 2510 元。

四、驳回原告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的，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4 元，由原告

义乌市掌中数码产品有限公司负担 25 元，被告

施宏图负担 99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施宏图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6103号

郭晓英、应玲平、徐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郭

晓英、应玲平、徐立信用卡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要求：1、被告郭晓英归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 198755.39 元及利、罚息；2、

被告应玲平、徐立对上述款项及诉讼费用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

员王丹萍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楼林明、方义

伟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 9 时 50 分第

十九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223号

林超乐：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

康支行与被告林超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1223 号民

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191号

冯丹丹、鲍永强、杨城震：本院受理原告孔

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519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428 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726号

周华珍：本院受理原告张名志诉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26 民初 57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428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770号

盛洪松、汤双燕：本院受理原告杨朝霞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26 民 初 577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428 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民初字第1252号

郭林光：本院受理原告陈满喜诉你劳务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金浦民初字第 125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

下：由被告郭林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

陈满喜工资款5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

1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948号

陈增荣：本院受理原告杨国联诉被告陈增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4948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277号

黄斌、张小英：本院受理原告项宝仙诉被告

黄斌、张小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527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016号

郑傲虔：本院受理原告陈新伟诉被告郑傲虔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

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陪

审员吴增富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上

午 9 时 40 分 在 本 院 浦 东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614号

傅荷仙、傅新民：本院受理原告傅岭云诉被

告傅荷仙、傅新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内。本案由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代理

审判员刘波、人民陪审员吴增富组成合议庭，定

于 2017 年 3 月 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浦东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7473号

王丽芳：本院受理原告洪云霞诉被告王丽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

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陪

审员吴增富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上

午 9 时 20 分 在 本 院 浦 东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6713号

张军伟：本院受理原告金杭挺诉被告张军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26 民初 671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288号

黄如钗：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宣龙布行与被

告黄如钗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张孟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楼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121号

黄玉林、黄芙蓉：本院受理原告黄旭宏与被

告黄玉林、黄芙蓉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726 初 812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8179号

黄文良：本院受理原告王雪娟诉被告黄文良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

何清良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刘波、人民陪

审员吴增富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上

午 10 时 30 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640号

张剑青、杨文婉：本院受理原告吴兴良诉被

告张剑青、杨文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 民初 5640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浦东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237号

张小龙：本院受理原告严国民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802 民初 4237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

张小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告严

国民借款本金 20000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